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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649(2022)号决议 

  2022 年 8 月 30 日安全理事会第 9119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马里局势的所有决议、主席声明和新闻谈话， 

 重申坚定致力于马里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强调马里当局负有保障马里

全境稳定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特别指出国家自主把握和平与安全相关举措的重要

性， 

 回顾《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协议》)相关条款促请安全理事会全力支持

该协议，密切监测其执行情况，必要时对阻碍履行《协议》所载承诺或妨碍实现

其目标的任何人采取措施， 

 重申联合国、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其他国际伙伴

依然坚定致力于《协议》执行工作，以此作为马里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的手段，

欢迎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5 日在巴马科举行关于《协议》执行工作的高级别决策

会议以及该会议作出的决定，但强调指出需要采取行动落实这些决定，表示遗憾

地注意到，自 2021 年 10 月以来，协议监测委员会未举行过会议，还表示对各当

事方持续拖延总体《协议》的执行工作非常着急，这种拖延造成政治和安全真空，

有损马里的稳定和发展，强调指出需加强《协议》执行工作的自主精神和优先次

序，还强调指出妇女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协议》所设各个机制以支持和监测

《协议》执行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赞扬阿尔及利亚和国际调解小组其他成员发挥作用，协助马里各方执行《协

议》，强调国际调解小组成员需要加强对《协议》执行工作的参与力度，还着重指

出，负责马里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应继续发挥核心作用，支持和监督签署《协议》

的马里各方执行《协议》， 

 确认 2022 年 7 月 3 日在阿克拉举行的西非经共体首脑会议所作关于马里的

各项决定，回顾第 2640(2022)号决议中关于选举和恢复宪法秩序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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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严重关切马里境内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和单方面行动阻碍国家权力的

复位和基本社会服务的恢复， 

 强烈谴责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主义组织在马里

和萨赫勒区域的活动，最强烈地谴责这些组织继续实施针对平民、地方、大区和

国家机构的代表、国家部队和国际部队以及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

稳定团)的袭击行为， 

 强烈谴责马里境内所有践踏侵犯人权及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包括涉及冲突

中性暴力以及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为，促请马里所有当事方停止这些

违法和侵害行为，遵守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应承担的义务， 

 强调指出，本决议规定的措施无意对马里平民产生不利的人道主义后果， 

 回顾指出，会员国需确保为执行本决议而采取的所有措施都符合各自根据国

际法，包括根据适用的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承担的义务， 

 表示关切《协议》执行工作止步不前，强调指出《协议》所有签署方都对稳

步推进《协议》执行工作共同负有首要责任，并回顾指出，如果各当事方违反《协

议》从事敌对行动，采取妨碍或通过长期拖延妨碍或威胁《协议》执行工作的行

动，安理会随时准备根据第 2374(2017)号决议采取应对措施； 

 表示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委员

会”)2018 年 12 月 20 日和 2019 年 7 月 10 日的决定，即把若干个人列入依照第

2374(2017)号决议予以采取措施的个人和实体名单(“2374 制裁名单”)，还表示

注意到委员会打算在第 2584 (2021)号决议第 4 段所列优先措施得到充分执行并

且被指认者停止所有非法活动的情况下，考虑将这些人从 2374制裁名单中除名，

包括被列入案情说明者，同时强调指出，安全理事会尚未看到足以做此考虑的必

要进展， 

 再次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马里和区域内国家，积极实施本决议所载措施， 

 重申被列入 2374 制裁名单的个人或实体在从名单上除名之前，且在不影响

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2、5、6 和 7 段规定的豁免情况下，不得受益于部署在马

里的联合国各实体提供的任何财政、业务或后勤支助，欣见派驻马里的联合国实

体已采取措施确保这些个人或实体不受益于这些支助， 

 表示注意到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S/2022/595)， 

 指出专家小组与在马里开展业务的所有其他联合国实体在各自任务规定和

能力范围内继续合作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性， 

 认定马里局势继续对该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决定将第 2374 (2017)号决议第 1 至 7 段规定的措施延续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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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申这些措施应适用于委员会根据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8 和 9 段的规

定予以指认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因在马里参与策划、指挥或实施违反国际人道法

行为而被委员会指认的个人和实体，这类行为可包括袭击医务人员或人道主义工

作人员； 

 3. 欢迎马里当局指定负责就执行本决议第 1段所述措施与第 2374(2017)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进行沟通的协调人，呼吁马里当局与委员会快速、及时地进行对

话和信息交流； 

 4. 决定将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11 至 15 段规定的专家小组任务以及第

2374 (2017)号决议第 16 段对马里稳定团提出的要求延续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表示打算至迟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审查这一任务，并就是否再次延长任务期限采

取适当行动，请秘书长与委员会协商，酌情利用专家小组当前成员的专长，尽快

采取必要行政措施重新设立专家小组，吁请所有会员国为专家小组的工作提供便

利； 

 5. 请专家小组经与委员会讨论后，至迟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向安理会提交

中期报告，至迟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提交最后报告，并酌情在两次报告间隔期间

定期通报最新情况； 

 6. 重申第 2374(2017)号决议所列的报告和审查规定； 

 7.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